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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连带责任价值在于将个别加害人不能清偿的风险由所有加害人承担，从而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有关连

带责任诉讼形态选择，存在适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以及普通共同诉讼等诸多观点，

司法实践中对于连带责任诉讼形态适用存在分歧。既有诉讼程序难以落实连带责任实体内容，其背后原

因不仅包括我国民诉法的诉讼形态规定过于粗疏，同时受职权主义底色影响以及实体事实查清的驱动。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侵权责任法功能的发挥，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选择，应当厘清

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在现实法律环境下，依旧采用绝对统一化形态不具有可操作性，植根于我

国当下二元诉讼类型，应当考量连带责任性质及规范价值、当事人处分权等因素，采用相对化、类型化

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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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is that it enhanc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victim by transferring 
the risk of insolvency of severally injured parties to all injured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choice of 
litigation form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there are opin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herently ne-
cessary joint action, similarly necessary joint action and ordinary joint action, etc., and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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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itigation form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reas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substantive content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in existing 
litigation procedures not only includes that the provisions on the forms of litigation in the Civil Pro-
cedure Law of our country are too careless, but also is affected by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ctrine of 
authority and driven by the need to ascertain substantive fact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substan-
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has, to some extent, restricted the function of the law of tort. In the real 
legal environment, it is not operable to continue to adopt the absolute unified form of interpretation. 
As the interpretation is rooted in the current type of binary litigation in our country, a relative and 
typed interpretation path shall be adopted by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normative value, the right of disposal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nd othe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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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连带责任是众多责任形式中对受害人救济更充分的一种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总则编及侵权责任编都涉及了连带责任的规定，其中《民法典》第 178 条更是强调了权利人

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该条就连带责任的实现方式上作出说明，赋予了权利人选

择权。由于共同侵权本身复杂性，面对连带责任主体复数的纠纷，法官需要预先判定具体共同诉讼类型。

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有关连带责任的诉讼在实践中运行状况却未必理想。甚至在一些具体个案裁决

上，法院在连带责任诉讼中主体认定、共同诉讼类型判断等方面存在适用法律不尽一致的情形。比如，

关于因共同侵权而引发的连带责任诉讼中，有的裁判认为“成立共同侵权的案件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形态”1，

“根据法律规定，共同侵权纠纷中连带责任的承担在程序上为可分之诉”2，也有裁判认为针对共同侵权

的诉讼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 3。 
学理上，对于侵权连带责任适用的诉讼形态同样存在分歧。大致可分为形态统一说与形态相对化。

绝大多数学者追求诉讼形态的统一化，但是却呈现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对于连带责任的诉讼类型秉持固

有的必要共同观点[1]，为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因程序分离而形成矛盾裁判，有必要将全部连带责任人

纳入诉讼。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单一的诉讼形态造成我国必要共同诉讼立法与司法、理论的脱节，因此主

张借鉴德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理论[2]。也有少数学者从连带责任的实体法规定及民法理论角度考量，指

出权利人对不同的连带责任人存在着多个请求权，连带责任诉讼不具备共同诉讼标的，应当适用普通共

同诉讼[3] [4]。除了划入统一的诉讼形态外，极少数学者持有相对化观点[5]，对连带责任诉讼形态不必

作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的选择。总之，现有学说不仅存在争议，对实务纠纷也尚未能提供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 
在实体法提供既定的规范下，司法适用不一的状况显然不能满足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侵权连带责

Open Access

 

 

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沪民终 514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申 78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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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最终实现还是依赖于完善的诉讼程序落实，程序法的滞后与脱节成了连带责任实现不可避免的制度

硬伤。因此，为了充分实现连带责任价值，有必要结合各种诉讼形态差异，分析背后问题的根源，找出

适合我国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解释路径。 

2. 侵权连带责任诉讼形态适用困境成因分析 

2.1. 连带之债实体效力与共同诉讼类型的失调 

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立法规范的不协调，共同诉讼类型难以体现连带责任特性是我国连带责任诉讼

形态难以达成一致共识的原因之一。实体法方面，连带债务存在相对效力与绝对效力之分。一方面基于

连带责任牵连性，部分连带人清偿债务行为的效力会对所有连带责任人有效；另一方面，连带债务下各

个连带责任人基于个人抗辩事由所发生的效力原则上仅对自己有效，也即连带债务的相对效力。按照实

体法与程序法衔接的理念，若以《民法典》第 178 条作为裁判大前提时，程序法就必须对其双重特性进

行贯彻。 
程序法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复数主体提起诉讼仅规定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两种

共同诉讼形态。从其各自的具体特性分析，无论是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都不能很好地实现

连带责任的特性要求。具言之，前者内部关系往往采取承认原则，实务中往往只要主体的诉讼行为有利

于其他共同诉讼人，该行为即对所有共同人有效；而后者由于是可分之诉，每个主体的诉讼行为仅对自

己发生效力，很难说其履行债务的效力会及于全体连带责任人。从域外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讼类

型的划分标准异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种类，而是按照是否有共同诉讼的必要性以及合

一确定的必要性出发。相比较而言，域外会存在三种诉讼形态的做法。共同诉讼涉及共同诉讼人内部关

系问题，诉讼形态选择与实体法关于连带债务效力规定同样存在密切联系。然而无论是必要还是普通共

同诉讼，对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一方行为的要求都具有一定绝对性。可以说，我国现行法的规定为诉讼

形态选择的困境埋下了根源。 

2.2. 连带责任规范价值与程序效率价值的掣肘 

连带责任诉讼的运行涉及到实体法规范价值与民事诉讼法自身价值的协调与衔接。连带责任背后的

规范价值与诉讼法的效率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诉讼形态选择的纷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我

们的社会经历了“熟人社会”往“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信用危机，作为立法上的一个技

术手段，民法中规定了连带责任，其可以加强对债权人的权益保护[6]。因此可以说，连带之债中规定“连

带性”的目的是为了使债权的索取和债务的清偿更为便利和容易，所以在连带之债中每个债务人应整体

地对债权人负责，以此更好地保障权利人的受偿。相应地，实体法中允许债权人自主选择履行债务的主

体抑或请求偿还债务的数量，这同样也是债权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 
从程序法角度来看，除了实现公正之外，民事诉讼制度同样讲究诉讼的经济性与效率，即对于纠纷的

解决尽可能地减少诉讼成本，以及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必要性。由于连带之债存在外部和内部两种法律关系，

在部分连带责任人对外偿还全部债务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内部追偿问题，法院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

可能倾向于将所有的连带责任人置于一个诉讼程序中，随后并根据各自过错等因素划分好内部的份额，以

免引发后续的追偿权纷争。显然，程序法上的这种基于纠纷解决的效率价值必然与实体法中连带责任的规

范价值相抵触。可见，如何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是诉讼形态选择必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2.3. 政策实施型司法与回应型司法的较量 

根据当事人和法院在司法体系中的作用，可以将民事司法模式分为政策实施型和回应型两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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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司法的特点是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服务于纠纷解决，而政策实施型更强调法官对程序的干预和垄断性

控制，以事实真相查明作为实现其法律程序目标的前提[7]。不同司法模式影响下，诉讼程序设置理念大

相径庭。而连带责任诉讼究竟适用必要共同诉讼抑或普通共同诉讼模式，其背后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程

序理念。换言之，政策实施型司法驱动下，程序设计更加偏重程序本身的利益。而回应型司法注重当事

人作为程序利用者的利益，更加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根据上述理念可以看出，典型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理念侧重了便于法院查清事实，是从法院作为程

序运营者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允许权利人仅就部分连带人主张债务，体现了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利益。

这也就解释了必要共同诉讼为何更侧重事实查明，主张权利人必须将所有连带债务人作为被告。我国立

法规定连带责任的目的是为了便利权利人实现自己权益，担保权益的实现，沿着连带责任实体规范路径，

程序设计理应为权利人提供多条路径，以便权利人可以择优而用。而我国长期以来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影响，更加注重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难以对侵权连带责任所蕴含的特殊理念提供支持，导致在诉讼形

态这一问题上存在长久的分歧。目前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过

渡，诉讼程序规则越来越有利于程序利用者，因此连带责任诉讼形态中选择赋予受害人自主选择最佳救

济途径更是题中应有之义[8]。 

3. 侵权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路径探寻 

3.1. 诉讼形态“统一化”路径之反思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后，可以明确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确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不仅需要在诉

讼程序中衔接好连带责任的实体规范，满足连带债务实体上双重特性；更要协调好静态的实体规范与动

态的程序运作，妥当处理程序效率与权利人处分权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对于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确定

以追求统一形态的策略，然而根据前面的分析结论，若采用统一化的形态选择依旧存在适用上值得商榷

的余地。 
首先，连带责任的诉讼纳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与《民法典》连带责任中债权人

的选择性请求权存在冲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向程序运营者角度的天平过度倾斜，对作为程序利用者的

权利人有所疏忽。最直接的后果是限制了权利人的诉权，过于注重合一裁判效果，也容易忽视民事主体

在实体法中的请求权[9]。实际上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应当进行限缩适用，仅局限于基于实体法特殊规定，

导致诉讼实施权必须共同行为方可符合实体法规定的情形。 
其次，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难以体现侵权连带责任中的独立性。不能很好地实现程序上衔接实体连带

责任特性。原因在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下位概念，其仍然隶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所以

共同诉讼人之间诉讼行为要有一致性，原则上一人有利行为效力及于全体。侵权连带人中个别侵权人可

以通过主张免责事由而免去个人责任，这就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存在不协调。诉讼中部分债务人所

引发的事项并不一定对其他连带人发生效力。此外，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依托既判力扩张，防止矛盾裁判，

债权人就部分连带责任人的生效裁判既判力会扩张至未诉的其他连带责任人，可能侵害其他连带责任人

的诉讼权利[10]。 
如果选择普通共同诉讼形态存在衔接上的难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条文比较粗浅，作为单纯

诉的合并形式，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

从诉讼法角度看，普通共同诉讼是方便法院审理的一种技术性手段。虽然连带责任诉讼中权利人有选择

起诉主体的自由，但是普通共同诉讼本质上是诉的合并，普通共同诉讼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牵连，

这与连带责任人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有学者尝试在普通共同诉讼中引入证据共同原则，以此体现连带

责任中的牵连性，但是就制度本质上来讲杯水车薪，难以掩盖运用普通共同诉讼制度上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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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国立法中长期设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的二分模式难以满足连带责任要求，即

便理论上提倡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因我国既判力制度有待完善，而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了我国在连

带责任诉讼形态这一问题上长期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 

3.2. 诉讼形态“相对化”路径之分析 

诉讼形态的抉择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权利人的保护，在追求统一化的共同诉讼形态之路陷于高度理

论的窠臼背景下，是否应该探寻连带责任诉讼类型新的解释路径。从兼顾实用性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

摒弃诉讼形态“统一”的追求，而是利用具体化、类型化的解释路径，采用一种相对化的形态选择，在

实现权利人权益同时，可能在实务中更便利法院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 
基于先程序后实体的诉讼原理，法官难以在起诉之初就判定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继而对于责任的

最终认定只能在辩论终结时确定，因此笔者主张以权利人起诉的方式作为适用诉讼形态的前提[11]。由于

连带之债实质是一个可分之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可以普通共同诉讼作为一个基本的程序框架，

参照普通共同诉讼程序，同时在程序中合理兼顾连带债务的牵连性及相对独立性、权利人的选择权、程

序效率之间关系，从而为解决连带责任诉讼形态提供可操作性的解释路径。 

3.2.1. 一并起诉全部连带债务人 
第一，连带责任外部法律关系实现。若权利人一并起诉所有的连带责任人，对于诉讼当事人的选择，

权利人处分权涵盖所有连带责任人，此种情况下不存在法院对于当事人处分权侵蚀的忧虑。问题在于诉

讼程序中如何体现连带债务的绝对效力与相对效力，即部分连带责任人履行债务的效力及于全体连带责

任人，同时各个连带责任人基于个人抗辩事由所发生的效力原则上仅对自己有效。法院可以区分个人抗

辩事由以及权利人债权实现事由，对于因个人原因导致的权利抗辩原则上仅对提出抗辩的连带人发生效

力；连带债务中各个连带债务人给付目的具有一致性，这种情况下程序的走向更多的是一并起诉所有连

带责任人，法院基于对所有连带人的证据及事实的调查认定，从而可以合一判决作出。 
第二，连带责任内部法律关系。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连带人内部追偿问题。由于连带之债存在

内部法律关系和外部法律关系，债权人所追求的是实现外部的法律关系，这也是连带责任规范的核心所

在。若对于责任人之间的份额不明确的话，可能会引发后续的纷争，因此通常情况下法院在债权人权利

实现后，会利用同一程序对各个连带责任人之间的份额进行划分并作出判决。但是实际上对于责任人份

额之间的具体划分并不是债权人诉讼请求的部分，多数情况下是法院基于纠纷一次性解决等因素的考量。

内部责任的确定并不影响外部责任的承担，二者并非需要同时确定[8]。不过在债权人一并起诉所有连带

责任人情况下，可以视为整体诉讼请求包括了权利人对于责任人之间的份额进行划分的诉求。 

3.2.2. 仅起诉部分连带债务人 
第一，关于权利人选择权和诉讼效率的平衡。诉讼当事人的选择方面，基于处分权原则，债权人有

权选择部分连带责任人起诉。在债权人起诉部分连带责任人，且主观意愿只想该部分责任人承担责任情

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此时法院不能基于查清事实的缘由直接违背当事人的处分权意志

直接追加当事人。当然静态的实体规范与动态的诉讼程序各自有其独立价值。诉讼过程中不仅要保护债

权人的实体权利，也要保证诉讼程序自身的合理性，不能埋没诉讼程序的自身价值。保障了权利人的处

分权行使后，同样需要尽可能兼顾诉讼效率价值。为了使纠纷一次解决或者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法院

可以对权利人进行阐明是否对于其他连带责任人进行追加。 
相应地，权利人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利人同意追加。此种情形下以当事人主观意愿追加共

同被告为前提，因此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法院将所有连带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一并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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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地避免了与权利人处分权的冲突，自不待言。第二种情况是权利人不同意其他连带人作为共同被告。

此时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按照权利人起诉选择的被告审理。不可否认，未被起诉的其他连带责

任人与案件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并且在共同侵权的情况下，诸多连带责任人之间的事实联系会更加密

切。因此，基于我国无独三制度在辅助查清事实功能，应当允许法院通过追加案外的其他连带责任人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方式来帮助查清案件事实。不仅可以提升审判的效率，也可以避免出现依职权追

加共同被告可能导致侵犯权利人处分权的问题。 
第二，关于部分连带责任人行为对其他连带责任人发生效力。《民法典》中规定某些情况下，连带

债务具有涉他效力事项，如债务履行、时效等事项，诉讼过程中法院可以进行统一认定。部分连带责任

人为共同被告情况下，通过追加其他连带责任人为无独三，可以实现所有连带人在同一庭审中诉讼。对

于涉及连带责任牵连性事项可以采用证据共同原则。由于证据调查涉及同一事实，通过证据共同原则有

助于法官心证的统一，这是证据共通原则正当性的基础[12]。也符合诉讼经济，避免法院与当事人就同一

事实证据反复调查，浪费诉讼资源成本。在自由心证下，证据共同原则具有较大适用空间。 
第三，判决效力和多次诉讼。原则上法院对部分连带责任人作出的判决，判决主文中既判力范围仅

限于原告列明的连带责任人。若允许既判力扩张至其他未诉的连带人，则可能导致架空《民法典》第 178
条关于权利人选择权的规定。此外，仅就部分责任人起诉可能涉及多次诉讼问题。也即权利人单独起诉

其中一人或者部分连带人情况下，是否丧失对于剩余部分连带责任人的诉权？笔者认为，不应当否定权

利人的诉权。从连带责任人规范目的考量，提起诉讼不必然可以实现全部利益。在没有获得全部清偿情

况下，应当允许对于其他责任人再次提起诉讼。由于多次诉讼可能浪费司法资源以及拖延诉讼效率，因

此为了后续程序减少对程序效率价值的侵蚀，对于后诉中其他连带责任人的事实认定问题可以借鉴域外

辅助参加人制度。原则上若将其他连带责任人作为第三人，无论是作为被告的连带债务人抑或作为第三

人的其他连带债务人，在诉讼中已经进行了详尽的主张及举证，并与权利人展开了争议，那么即便让其

他连带债务人对其结果承担与被告型连带债务人一样的后果，也具有合理性。 

4. 结语 

在《民法典》已经颁布的既定情况下，需要解决的是《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如何协调与衔接。

学界涉及连带责任诉讼形态的理论成果众多，但学者们倾向于非此即彼的诉讼形态模式，桎梏于追求统

一的理论之争，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诉讼形态选择。连带责任在实体法上牵连性、债权人双

重请求权以及连带债务内外效力等方面的复杂性决定了连带责任诉讼形态适用的复杂性。实体法所设定

的规范价值依赖于程序法来实现，连带责任规范价值体现了对权利人的最大保护，诉讼形态的选择应当

体现连带责任特性。在既有的程序类型不能满足实体要求情况下，有必要寻求特殊化的解释路径。不纠

结于必要共同诉讼或者普通共同诉讼，而是以权利人起诉的方式作为适用前提标准，采用类型化的解释

路径来解决此问题不失为一种更佳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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